
玉溪卷烟厂就地技术改造项目-制丝一车间电控及红塔特色工艺控制

购置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玉溪卷烟厂就地技术改造项目-制丝一车间电控及红塔特色工艺控制购置由

国家烟草专卖局（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以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红塔

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玉溪卷烟厂就地技术改造项目的批复 国烟计〔2016〕

157 号文（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实施，资金来自企业自筹，资金已落实，项目

业主为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具有相应资格的单位进行投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玉溪卷烟厂就地技术改造项目-制丝一车间电控及红塔特色

工艺控制购置

2.2 项目编号：201603140.07.02

2.3 招标范围：投标人需完成招标内容范围内所有子项的系统设计、软硬件

配套、系统集成、安装调试、验收测试及售后服务等工作，具体招标内容如下：

（1）构建制丝线电气控制系统，对不带单机电控系统的设备配备控制系统，

对自带单机电控系统的设备和对独立的辅助配套系统实现控制联锁与集成，并通

过上位机的集中控制管理使之形成制丝生产线管控一体化系统；

（2）构建制丝线集中监控系统，对制丝线设备、工艺、物料等实现全面的

监视和控制；实现在上位机对制丝线上所有设备进行监控一体化，同时具备设备

和工艺参数的数据采集和控制功能，为工厂信息系统提供数据，并接收工厂信息

系统的生产任务和下发工艺参数；

（3）构建制丝线生产控制网络，为制丝电控系统与其它相关系统之间的网

络通讯与数据交换提供互联互通平台；

（4）构建制丝智控服务平台，包含制丝数据服务、制丝生产管控服务、制

丝生产协同控制服务、制丝工艺质量及生产过程诊断服务、制丝数字孪生服务、

糖香料缓存及智能输送系统、烟箱智能吹扫系统等模块及所需平台资源的购置与

安装；



（5）完成本项目范围内电缆及桥架（含所有动力、控制和机上布线的电缆

及桥架）的购置和敷设安装；

（6）完成本项目范围内检修箱、UPS 电源及部分动力配电箱的购置与安装；

（7）完成制丝一车间工艺检测设备（金属探测仪、在线红外测温仪、生产

现场环境温湿度检测仪）的购置与安装。

2.4 项目地点：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

2.5 工期要求：自招标人发出开工通知中载明的开工日期后 300 日历天具备

项目初验条件（其中，自招标人发出开工通知中载明的开工日期后 180 日历天内

完成本项目招标范围内所有设备供货及安装调试，且需具备设备试运行条件）。

备注：因招标人前期建设工期的不确定性，以上时间进度根据项目进度情况

确定，招标人不保证合同签订后立即发出开工通知，上述通知时间以招标人实际

发出为准，投标人须自行充分考虑各项风险因素及成本。

2.6 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

2.7 出资比例为： 100% 。

2.8 标段划分：本项目不划分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

（1）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具备有

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类似的法定证明文件）；

（2）信誉要求：

①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行贿人 2017 年 10 月 15 日至今无

向烟草行业人员行贿的情况。（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刑事案件”专栏查询）；

②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行贿人未被正式列入烟草行业或云

南中烟发布的“存在行贿行为供应商名单”，或曾被列入上述名单，但禁入期限

届满的；

③在“信用中国”网站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④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

信企业名单”；

（3）财务要求：投标人财务状况良好，有良好的企业信誉，未处于被责令



停产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清算（含自行清算、强制清算、破产清算）状态，

未出现被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并提供近三年（2019 年～2021 年）经会计师事

务所或者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及会计报表，且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中不能

有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注：若新成立的企业提供成立后经第三方机构审

计的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或证明材料及说明）；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其他资格要求：

①业绩要求：投标人至少具有一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今的类似项目实施业

绩。类似项目指：单项合同金额在 1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生产线电控系统、中

控系统、集控系统的安装或集成项目或合同内容包含“工业生产线电控系统、中

控系统、集控系统的安装或集成项目”且该部分内容金额不低于 1000 万元的（若

合同无法直接体现前述金额的，投标人应提供金额证明材料）。

②人员要求：本项目拟派团队成员须至少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安

全负责人各 1名，上述 3名人员须由投标人单位人员专人担任，并提供开标时间

截止前 6个月内任意连续 3个月由社保部门开具的社保缴费证明（由社保部门出

具的加盖社保局鲜章的证明或符合社保局规定的有效打印件）；

且项目负责人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以项目负责

人身份至少管理过一项类似项目业绩实施经验（类似项目指：单项合同金额在

1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生产线电控系统、中控系统、集控系统的安装或集成项

目或合同内容包含“工业生产线电控系统、中控系统、集控系统的安装或集成项

目”且该部分内容金额不低于 1000 万元的（若合同无法直接体现前述金额的，

投标人应提供金额证明材料）），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未经招标人允许

不得更换，且在本项目实施期间不得担任其他项目的管理人员，项目负责人须常

驻施工现场，在施工阶段，每月驻场时间不得少于本月施工时间的 80%，并附书

面承诺。

3.2 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注：①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参加投标；

②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



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③投标人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相关法律

法规有关投标人的规定，自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④投标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相关法律法

规存在弄虚作假被查证属实的，招标人有权取消其投标资格。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招标文件获取时间：2022 年 11 月 8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下午 17:00

（北京时间）

4.2 招标文件获取方式：登录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选择地区：“玉

溪市”，进入“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使用企业数字证书（CA）

在公共资源交易系统中获取招标文件及其它招标资料。未办理企业数字证书（CA）

的企业需要按照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认证的要求，办理企业数字证书（CA），

并在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服务系统完成注册通过后，便可获取招标文件，

此为获取招标文件的唯一途径。

5．投标文件的上传

5.1 投标文件上传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以网上公告时间为准。

5.2 网上上传：网上上传网址为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选择地区：“玉

溪市”，进入“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投标人须在投标截止时

间前完成所有投标文件的上传。投标人根据拟要投标的项目，按照网上投标系统

要求上传全部投标文件，投标文件上传后须自行检查投标文件的完整性并进行确

认签名后，方完成全部投标文件网上上传操作。投标人可自行打印“上传投标文

件回执”。投标截止时间前未完成投标文件传输的，视为撤回投标文件。

5.3 网上开标：投标人登录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选择地区：“玉溪

市”，进入“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按照《云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电子化平台智能开标系统培训教材（适用投标人和供应商）》完成网上智能开

标远程解密。

根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贯彻落实积极应对疫情创新做好招投标

工作保障经济平稳运行有关要求的通知》(云发改办招投标[2020]108 号)、《玉

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关于强化疫情防控开展全域网上开标的通知》、《玉溪市



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关于全面启动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化云平台的通知》的

相关要求，投标人对网上加密的投标文件进行网上智能开标远程解密。

本项目解密时间为 30 分钟，若投标人未在规定时间完成以上解密，则视为

撤销其投标文件，不再进入评标阶段。因开标系统、开标现场网络、设备及其他

特殊原因，导致不能正常解密投标文件的，经核实和上报相关部门同意后，可再

次下达网上解密指令来延长解密时间。在规定的签名确认时间内不进行确认的，

则视为对开标过程及结果无异议。开标过程中如有问题，可以在线提出异议，由

代理机构给予对应的回复。在规定的统一提出异议时间内不提出异议的，则视为

对开标结果无异议。

投标人须在规定时间内解密投标文件，因投标人自身原因无法解密的，视为

撤回投标文件，相关责任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5.4 开标时间和开标地点

（1）开标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22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9时（北京时间）。

（2）开标地点：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开标大厅。

（3）开标参与方式：登录“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在【网上办事】

专栏-点击【在线开标】进入网上开标大厅。

技术操作咨询：北京筑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热线：010-86483801。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公告在“云南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

台”、“元博网采购与招标网”（原“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信息网”、“中国烟草总公司官网”、“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网站”上发

布，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对其他网站或媒体转载的公告及公告内容不承担任何

责任。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联 络 地 址：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红塔大道 118 号

招标代理机构： 昆明华辰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玉溪办事处地址：玉溪市红塔区红塔大道 102 号旁 2楼

联 系 人：张誉、杨永婧

联系电话：0877-2295045

传 真：0871-64885090

行政监督单位：玉溪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监督电话：0877--205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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